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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淤地坝处置办法（试⾏）》政策解读

【 ⼤ 中 ⼩ 】  发布单位：政策法规处  时间：2026-04-15  点击数： 316

   根据相关⼯作规定要求，现将《占⽤淤地坝处置办法（试⾏）》（以下简称《办法》）解读如下：

  ⼀、出台背景

  淤地坝是⻩⼟⾼原地区特有的、防治⽔⼟流失⾏之有效的⽔⼟保持⼯程措施，在拦泥淤地、发展⽣产、改善⽣态等⽅⾯发挥了重要作⽤。为深⼊贯

华⼈⺠共和国⻩河保护法》关于禁⽌擅⾃占⽤淤地坝的规定，以及⽔利部关于加强淤地坝管理、完善相关制度的具体⼯作部署，进⼀步规范和指导占⽤

⼯作，保障淤地坝⼯程安全、⽣态等综合功能持续发挥，河南省⽔利厅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出台了本《办法》。

  ⼆、起草过程

  《办法》的起草严格遵循规范性⽂件制定程序，省⽔利厅在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深⼊调研我省淤地坝管理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草案，在

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并征求了机关处室、厅属单位、法律顾问以及有淤地坝分布的相关省辖市（⽰范区）⽔⾏政主管部⻔意⻅，对收集到的意⻅

认真研究吸纳，并按照要求进⾏了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为基层减负⼀致性评估和专家论证评估。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条，主要包括总体要求、适⽤范围与⾏为界定、管理职责与保护范围、处置程序与核⼼措施四个⽅⾯。

  （⼀）总体要求。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的是为规范占⽤淤地坝处置⾏为，保障⼯程安全与功能持续发挥。其核⼼是确⽴禁⽌擅⾃占⽤、依法依

本原则，并严格遵循依法⾏政要求，确保所有管理⾏为于法有据。

  （⼆）适⽤范围与⾏为界定。明确了《办法》适⽤于本省⾏政区域内登记在⻩⼟⾼原淤地坝信息管理系统中淤地坝的占⽤处置⼯作。对擅⾃占⽤淤

进⾏了界定，即未经批准在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影响⼯程功能的⽣产建设活动，为依法认定和处置违法⾏为提供了明确依据。

  （三）管理职责与保护范围。构建了分级负责的监督管理体系，明确了省、市、县三级⽔⾏政主管部⻔的监督指导、管理和具体执⾏职责，以及乡

⾏管护主体责任。县级⽔⾏政主管部⻔应依据《淤地坝技术规范》科学划定⼯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为管控⼯作提供明确的空间边界。

  （四）处置程序与核⼼措施。明确了处置程序，对擅⾃占⽤⾏为，由县级以上⽔⾏政主管部⻔依法责令停⽌、限期治理或采取补救措施。确⽴了等

⼼处置措施，规定若⽆法恢复原功能，应当建设功能相当的替代⼯程或进⾏补偿，并明确了替代⼯程建设、验收和登记的管理要求。规定了对违法⾏为

县级以上⽔⾏政主管部⻔依据《中华⼈⺠共和国⻩河保护法》执⾏，确保了责任追究的合法性与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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